
第八届董事会 2024 年度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共  4  页 

第  1  页 
 

证券代码：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4-081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2024 年度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 2024 年度第十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9 月 11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

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4 年 9 月 20 日上午 10 时在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26

号鹏润大厦B座 22层 1号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如期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名，

实到董事 9 名。会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

与会董事认真讨论研究，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四环医药为北京华素向北京银行申请 5,000 万元融资授

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为补充企业流动资金，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四环医药）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华素）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滩支行申请额度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

币的融资授信，期限为 1 年。 

公司拟同意上述融资事项，四环医药为该笔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北

京华素以其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金光北街 1 号工交用途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 

经北京市金利安房地产咨询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抵押资产进行评估并

出具编号为金房 B2 估字【2024】2229 号的《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上述资产

于价值时点 2024 年 8 月 30 日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为 11,331 万元人民币。 

北京华素已出具书面《反担保书》。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担保等特殊事项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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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3 以上董事同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项

担保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多多药业向佳木斯农信社申请 1,000 万元融资授

信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为补充企业流动资金，公司全资子公司四环医药之控股子公司多多药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多多药业）拟向佳木斯市郊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建安信用社申

请额度不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授信，期限为 1 年。 

为保障融资授信的顺利申请，多多药业拟委托黑龙江省鑫正融资担保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正融资）为该笔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公司为

鑫正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担保等特殊事项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 2/3 以上董事同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项

担保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三、审议通过《关于华素堂养老收购成都温江国美互联网医院有限公司 51%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3 票同意，6 票回避，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华素堂养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素堂养老）

拟以人民币 0 元收购公司控股股东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美控股）

持有的成都温江国美互联网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美互联网医院）51%的

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华素堂养老持有国美互联网医院 51%股权，国美控股持

有国美互联网医院 49%股权；国美互联网医院将成为华素堂养老的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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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有关股权转让协议尚未签署。 

本次交易对方国美控股系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6.3.3 条第一款第（一）条规定，本次交易对手方为公司关联法人，该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鉴于本次交易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

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股东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全

体独立董事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8 条规定，本议案表决时，国美

控股推荐董事许钟民、侯占军、黄秀虹、邹晓春、陈萍、张晔应回避表决，也不

能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非关联董事出席即可举行，

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非关联董事过半数通过。审议本议案时，公司 3 名独立

董事毕克、史录文、董磊均投票同意。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本次交易不涉及政府有关部门批

准、不必征得债权人同意或其他第三方同意，交易实施不存在资产产权权属不清

等重大法律障碍。 

四、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 2024 年度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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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O 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